
关于集中受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

基金的通知 

各位教师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“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会议”精神

和《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关于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实施意

见》，鼓励我校教师在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出版著作，推

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，学校设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。

基金全年受理，即日起开始集中受理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 

1、申请人须为著作权人，申请出版基金资助的著作须以西安交通大

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，以我校教师为第一署名人。 

2、申请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无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须由两

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。申请出版基金须经院学术

委员会推荐。 

3、申请出版基金资助的著作须完成全部书稿，并提供正式出版合同。 

4、已出版的图书、论文集、教材、工具书、电子出版物、音像制品

以及网络出版物等不予资助。成果受到国家、省部以及校内其他出版

经费资助的，不得申请本出版基金。 



二、资助额度 

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合同金额在 3 万元以下的著作。出版合同超过 3万

元的，每套著作定额资助 3万元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申请人须提交《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请表》

（从本通知附件下载）一式 3 份（含电子版），书稿 3份。 

四、截止时间 

本次集中受理截止于 2015 年 12 月 21日，过期不候。 

五、其他规定 

1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申报与受理遵照《西安交通大

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（西交科﹝2013﹞33

号）。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须在显著位置标注受“西安交通大学人文

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”资助。 

2、经资助的著作超过 6 个月未能出版的，学校撤销出版资助，申请

人须全额退还已拨付经费。 

3、著作出版后的一个月内，作者应将样书一本交科研院人文社科处

备案。 



4、为鼓励学校教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

科后期资助项目、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以及其他各类后

期资助项目和出版项目，申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书稿

原则上须有申报以上项目的记录。 

联系人：谢志锋，电话：82663981，Email：

zhifengxie@mail.xjtu.edu.cn。 


